
证券代码：300773 证券简称：拉卡拉 公告编号：2026-015

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对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特别提示：

1、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拉卡拉”或“公司”）拟向合并报表范围内

的子公司天津市天财商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财商龙”或“被资助对象”）

提供20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，用于天财商龙经营资金短期周转，借款年化利率为 4.0%，

期限自实际借款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。

2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7.1.14 条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7.1.1 条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

定，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3、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，公司对其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影

响，了解被资助对象的发展和经营状况，能实时监控其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，同时，

被资助对象的股东、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丁晖以其持有的全部被资助对象股份提供股权质

押担保，同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风险防范措施适当、充足。因此，本次财务资助事

项整体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一、财务资助事项概述

1.为支持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天津

市天财商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业务发展，进一步加大 AI 原生应用开发

以及业务出海等方向投入，满足其经营资金短期周转需求，公司在不

影响自身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的前提下，公司拟向天财商龙提供

2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，利率 4.0%/年，使用期限为实际借款之日起至

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（不超过 12 个月）。本次财务资助不属于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

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

资助的情形。

2.本次财务资助已通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天财商

龙股东会审议，因天财商龙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，本次财务资助尚需提

交拉卡拉股东会审议，双方已于本公告日签署协议，协议将于拉卡拉

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。

二、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

1．基本情况

1) 名称：天津市天财商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2) 成立日期：2025 年 3月 7 日

3) 注册地点：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工华道 2 号天津国际珠

宝城 11 号楼-1,2-101-202

4) 法定代表人：丁晖

5) 注册资本：1,000 万元人民币

6) 主营业务：提供餐饮、酒店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。

7) 股权结构：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

1 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35.71%

2 天津市餐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 21.76%

3 田文凯 8.06%

4 丁晖 7.66%

5 糜新箭 6.49%

6 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4.40%

7 王彬 3.38%

8 张艳 2.85%

9 珠海多钰成企业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 2.68%

10 新余东泰源投资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 2.03%

11 天津海河红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 1.67%

12 常州钟鼎晟观咨询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 1.52%

13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.99%

14 深圳市创东方富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 0.25%

15 深圳炜闰投资企业(有限合伙) 0.25%

1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为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 0.25%



17 深圳欣恒投资咨询中心(有限合伙) 0.03%

8) 公司直接持有天财商龙 35.71%的股权，通过与股东丁晖、田文

凯签署一致行动协议，合计控制天财商龙股东会 51.43%的表决

权，天财商龙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

2．被资助对象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：
2025 年 2026 年第一季度

资产总额(元) 222,692,624.96 161,967,615.94

负债总额(元) 372,439,216.97 320,787,976.24

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(元) -105,346,811.23 -112,917,093.32

营业收入(元) 252,714,652.89 94,849,549.41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(元) 14,807,973.79 -4,330,282.11

注：2025 为经审计的财务数据，2026 年一季度为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。

3．天财商龙的其他股东因自身经营情况和资金安排原因，本次未

能按出资比例相应提供财务资助。天财商龙个人股东、法定代表人、

董事长丁晖以其持有的天财商龙 7.66%股权为本次财务资助提供股权

质押担保，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

4．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不涉及对天财商龙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，

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。

5．截至本公告日，天财商龙涉及未决诉讼的金额为 833 万元。天

财商龙非失信被执行人。

三、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

1. 各方当事人名称：

a) 借款方：天津市天财商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b) 出借方：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

c) 担保方：天津市天财商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个人股东、法

定代表人、董事长丁晖

2. 资助方式：现金

3. 金额：人民币 2000 万元

4. 期限：自实际放款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



5. 利息：年化利率 4%

6. 用途：补充流动资金

7. 担保措施

a) 股权质押担保：丁晖以其持有的天财商龙 7.66%股权为本次

财务资助提供股权质押担保。

b) 连带责任保证：丁晖同时为本次财务资助提供连带责任保

证。

四、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

本次财务资助由被资助对象股东、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丁晖以其

持有的被资助对象 7.66%股份提供股权质押担保，同时提供连带责任保

证担保，风险防范措施适当、充足。

公司作为被资助对象的控股股东，将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、资金

管理和风险控制，确保公司资金安全。公司将通过持续跟踪经营情况、

强化资金使用管理等方式加强风险控制。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借款利率

公平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五、董事会意见

董事会认为：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天财商

龙提供 2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，是为了满足其实际业务发展的需要，有

利于天财商龙的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

益。鉴于公司对天财商龙具有控制权，了解被资助对象的发展和经营

状况，能实时监控其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，整体风险可控；且被

资助对象股东、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丁晖以其持有的被资助对象全部

股份提供股权质押担保，同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风险防范措施

适当、充足。

公司在不影响自身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，不

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等产生不利影响，亦不存在损害公司

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

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财务资助事项。

六、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

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，上市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2000万元，

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.47%；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

不涉及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；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

金额及相关情况等。

七、备查文件

1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；

2．财务资助协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


